基层工会换届选举操作指南

苏州市总工会组织部

工会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即从本次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当日起，至下次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止，具体任期由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任期届满应当如期进行换届选举，在特殊情况下，经工会委员会提议，报上一级工会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

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应当做好以下四项具体工作：

一、做好换届选举大会的筹备工作

1、草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主要内容：会议主要任务，会员代表条件、名额及结构，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组成等（请参考市总网站-组织建设-工会组建-关于基层工会换届选举的请示），该请示需上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批准。

2、组织选举会员代表。会员在一百人以上的企业可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在一百人以下的企业应当召开会员大会。符合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企业，在会员代表产生方面要做到比例合理、结构科学、产生合法。比例合理：会员代表的比例按会员人数确定。200至500人者，代表为会员的25%至20%；501至1000人者，代表为会员的20%至10%；结构科学：代表应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企业单位中的一线会员代表应占会员代表总数的60%以上。产生合法：会员代表产生，一般应以分工会或工会小组为选区，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不是工会会员的职工不能当选会员代表。

3、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或小组，根据全总规定的代表产生条件，审查会员代表的资格。

4、酝酿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人的预备名单（大型企业设立主席团和秘书长的还需酝酿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建议名单）。根据全总《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按会员人数，25人以下者，设主席1人；200人以下者，设委员3至7人；201至1000人者，设委员7至15人；……；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名额一般为3-7人。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产生：一般都要经过推荐提名（可以党组织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等途径）、酝酿讨论、组织考察和正式确定这几个阶段。

5、拟定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草案、《选举办法（草案）》（请参考市总网站-组织建设-基层工会建设-苏州市基层单位建会操作指南）、两委（即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建议人选基本情况等材料。

6、做好各项会务组织工作。

7、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可简略）。

二、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实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会议方能有效召开。大会选举前，必须先举手表决通过《选举办法（草案）》、工会委员和经审委员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监票人建议名单后，方能进行。正式大会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应当分两张选票分别进行投票选举。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选举无效；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数，选举有效；每张选票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废票；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候选人获得应参加选举人的过半数选票时，方能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人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当选人少于应选人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可以另行选举，也可以由大会征得多数会员或会员代表的同意后减少名额。计票结束后，向大会报告得票情况和两委选举结果。

两委候选人不得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选举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领导人

会员（代表）大会选出两委委员后，应马上分别召开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届一次全体会议，分别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经审会主任、副主任（不设副职的则不需选副主席、副主任）。两委选举结束后，向大会报告选举结果。

召开全委会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时同样需要表决通过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选举办法（草案）》、监票人员建议名单等，然后经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或差额进行选举。经审主任、副主任的产生与上述程序类似。

四、上报选举结果

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本届工会需向上一级工会报告选举结果（请参考市总网站-组织建设-工会组建-关于基层工会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

另外，基层工会领导人缺额时，应当及时按照民主程序进行补选。

补选前应征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同意，补选工会委员会委员则必须经过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补选主席、副主席，如果该候选人已经是工会委员会委员，则可以通过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该候选人不是工会委员会委员，则应当先按规定程序补选委员，然后按规定程序补选主席、副主席，也可以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进行直选。

当工会主席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出现空缺暂时无法进行补选时，应征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同意，暂由一名副主席或委员代理主席职务，代理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有关流程（参考）

  ○大会筹备工作
    （1）起草工会筹备工作报告；

    （2）制定工会选举办法（草案）；

    （3）印制候选人情况简介表；

    （4）分别印制工会委员、经审委员、工会主席和副主席、经审主任和副主任四种选票；

    （5）准备投票箱1—2只，计票所需工具；

    （6）确定选举工作人员，监票**人、计票**人；

（7）确定大会主持人（一般由上届工会主席主持）。

大会主持词、选举办法、选票、计票结果等材料在市总网站-组织建设-基层工会建设-苏州市基层单位建会操作指南内都可下载，作为参考。
     ○大会主要议程

    （1）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

    （2）宣读上级工会同意本单位换届的批复文件；

    （3）上届工会主席作工会工作报告；

    （4）宣读候选人建议名单，并介绍候选人情况（举手表决通过）；

（5）宣读选举办法（举手表决通过）；

（6）宣读选举监票人员建议名单（举手表决通过）；同时确定选举计票工作人员；

（7）正式选举开始：由选举工作人员清点人数（报告主持人）→分发选票→会员（代表）填票→会员（代表）投票→工作人员清点票箱内选票，向主持人报告→主持人根据收回票数向大会宣布选举有效→选举工作人员计票→监票人向大会报告计票结果
（8）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
（9）新当选的委员代表（或主席）发言；

    （10）单位领导讲话；
    （11）上级工会领导讲话；
（12）宣布大会结束。

（选举结束或大会结束后，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分别召开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经审主任、副主任）
    召开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届一次会议的程序，可参照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程序（略）。












